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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中心集采-YC2023-0-71　　　　
二、项目名称：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分体空调项目（第四次）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江苏启飞商贸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苏省扬州市高邮中国纺织服装城C19-7
当事人2：　宜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四楼 
当事人3：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  宜春市锦绣大道996号  
当事人3： 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中标人）    
地 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岭北二路288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本机关于2024年8月12日正式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该项目于2024年6月13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7月5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公告，同日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7月26日双方签订合同，7月27日公示合同。
投诉事项1：评标委员会其中4名评审专家没有公正公平的对我司的报价做出评审，认定我司报价过低作出无效标认定。宜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认定我司开标一览表明细中2P柜机 2(KFR-5LW/G888J-X1)单价为2950元，询标过程中提供的证明材料“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价格说明表”中2P柜机 2(KFR-5LW/G888J-X1)单价为4000元，所投的2P柜机2的价格远低于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给与投标人的价格，被认定无效标。
事实依据：本项目招标2匹柜机有两个标的分别是柜机1和柜机2，我司在投标文件中两个标的投标型号都是海信KFR-5LW/G888J-X1，规格型号技术参数一样，并且投标价格都是2950元。我司提供的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的价格证明材料中2匹柜机1和2匹柜机2的型号是一样的，2匹柜机1的出厂价格是2500元，2匹柜机2价格是因为询标时间回复时间较短，厂家出现书写笔误，宜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质疑回复中只认定2匹柜机2的价格是4000元，避开同型号的2匹柜机1的价格是2500元。我司提供的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的价格证明材料中有合计出厂项目总价是2659300元，评标委员会完全可以按照出厂项目总价减去其它型号对应规格型号的数量的总价而计算出我司投标的同型号柜机1和柜机2的出厂价格都是2500元，同样如果以2匹柜机1的单价计算，评标委员会就可以合计出总价与证明材料上的总价一样。同一个投标项目同一个品牌型号的产品投标价一样，出厂价也一定一样，第一次询标我司已提供厂家对我司投标价格指导背书的材料，第二次询标评标委员会收到我司提供的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的价格证明材料，明显两个同型号的产品价格不一样是书写笔误，因为本项目从开标到晚上八点多回复询标已接近11个小时，并且要在规定的有限时间内回复比较容易出错，评标委员会应该让我司澄清价格证明材料上两个同品牌型号的单价是以2500元为准还是以4000元为准，显然评标委员会没有让我司澄清有失公平公正。我司提供的价格证明材料同型号的价格不一样，是笔误导致，我司不可能在出厂价的基础上总价亏损490350元投标，我司第一次询标也上传了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投标指导报价为3453400元背书材料，评标委员会应该认定同型号的2匹柜机2和2匹柜机1单价为2500元，按照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出厂价格证明材料写明的总价2659300元认定我司投标有效。
投诉事项2：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江西霖泓科技有限公司、宜春市佳安电器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南昌市烨顺商贸有限公司存在串标行为。
事实依据：经网上查询到新余市第三中学空调采购项目44台2匹柜机格力KFR-50LW/(50536)FNhAc-B2JY01中标单价为3750元，与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分体空调项目(第四次)468台2匹柜机1中标型号一样，但是该项目的中标人的投标价格为5010元，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单体空调项目16台2匹柜机美的KFR-51LW/G2-1中标单价为3350元，与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分体空调项目(第四次)467台2匹柜机2中标型号一样，但是该项目的中标人的投标价格为5010元，同样的型号而且数量较多，投标价确高出了很多，致使560万元的项目预算投标价为557.6785万元。中标人在投标品牌是美的格力的情况下，其他投标人所投的品牌可以判断是格力美的以外的品牌，其他投标人明知所投产品在客观的技术评审丢分很大的情况下能投出接近预算的高价(519万以上)违背了投标应该有的市场竞争。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和江西霖弘科技有限公司参与该项目的第三次投标，江西霖弘科技有限公司价格分为落后，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价格得17.88分，技术得63分，江西霖弘科技有限公司价格分18.14 分，技术得37分，江西霖弘科技有限公司比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技术分少26 分，而且技术评分都是客观分，明知自己投标产品客观技术商务评审丢分如此之大，已经失去投标的意义(靠价格已经拉不平技术分差),反而在第四次投标中投标价为519.225万元，不主动最大限度降低投标报价获取价格分优势，明显两家公司存在串标的行为。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分体空调项目(第四次)评审后，宜春市佳安电器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投标价542.4万元，价格得28.72分，技术得11分，综合得分39.72分，南昌市烨顺商贸有限公司投标价545.3862万元，价格得28.56分，技术得33.5分，综合得62.06分，江西霖泓科技有限公司投标价519.225万元，价格得30分，技术得37分，综合得67分，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投标价557.6785万元，价格得27.93分，技术得68分，综合得95.93分。纵观上述得分情况，4家公司投标价顶着预算价，其中3家公司技术商务评审象征性得分，甚至得11分，就是这四家公司事先协商好进行串标，由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高价中标，侵吞财政资金。
投诉请求：认定我司该项目投标有效，重新评选中标人。
被投诉人1、2称：
1.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针对江苏启飞商贸有限公司报价过低情况已进行询标，经二次询标（详见附件一），该投标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价格说明表)，经评标委员会投票表决后，认为不能有效证明其投标报价的合理性(五名评委中四名评委表决为无效标，刘晓华评委表决为有效标)，并出具《无效通知书》（详见附件二）。
同时，我中心没有认定江苏启飞商贸有限公司为无效标，在电话咨询评标委员会成员无效原因后，经核实该公司开标一览表明细中2P柜机2（KFR-5LW/G888J-X1）单价为2950元（详见事实依据1），而被询标后提供的证明材料“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价格说明表”中2P柜机2（KFR-5LW/G888J-X1）单价为4000元（详见事实依据2），该公司所投的2P柜机2的价格远低于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给与投标人的价格为客观事实。
2.江苏启飞商贸有限公司所说“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江西霖泓科技有限公司、宜春市佳安电器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南昌市烨顺商贸有限公司存在串标行为”都为主观推断或怀疑，我中心在处理质疑的过程中，仅能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回复，该公司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以上四家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中的情形。
相关当事人称：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分体空调项目(第四次)评审后，宜春市佳安电器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投标价542.4万元，价格得28.72分，技术得11分,综合得分39.72分，南品市烨顺商贸有限公司投标价 545. 3862万元，价格得28.56分，技术得33.5分，综合得62.06分，江西霖泓科技有限公司投标价519.225万元，价格得30分，技术得37分，综合得67分，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投标价557.6785万元，价格得27.93分，技术得68分，综合得95.93分。以上四家公司在投标价格、投标技术得分、投标综合得分上并没有存在任何的关联性，也并没有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87号令）第三十七条中的任意一条，且以上四家公司的投标价格都没有超出本项目预算和响应限价，贵司仅凭主观臆断、并没有实质性地依据来证明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江西霖泓科技有限公司、宜春市佳安电器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南昌市烨顺商贸有限公司存在串标行为的结果，我单位不予认可。
本项目评标委员会称：
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发现江苏启飞商贸有限公司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依法对其报价的合理性进行第一次函询，该供应商在限定时间内作出了回应，但其情况说明毫无价值，不能证明其报价的合理性，为慎重起见，经评标委员会商定，对其进行第二次函询。该供应商在限定时间内提供了其所投产品三个空调品牌(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海信、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海尔)中的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牌的价格说明(产品制造商给投标供应商的供货价格),这个价格说明不能自圆其说(详见附件),而且其它二个品牌未作任何说明。综合考虑本采购项目第三次废标原因(评标开始前，评标委员会已向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询问了解了前3次废标原因),评标委员会商议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认定江苏启飞商贸有限公司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的合理性，其投标为无效投标。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1.投诉事项一为“评审专家没有公正公平的对我司的报价做出评审，认定我司报价过低作出无效标认定”的问题。经审查：本机关已查阅本项目全部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投诉人的报价远低于其他供应商，《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应当否决其投标。”评审委员会在评审中发现投标人的报价低于其他供应商，要求其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无不当，而且给予了投诉人两次说明的机会，每次均有30分钟，评审委员会已充分保障了投诉人的说明权益、未损害其利益。但从投诉人的两次说明材料均未明确说明其报价低的合理性，首先投诉人的价格说明中仅说明了“海信”品牌挂机、柜机的价格情况，其余品牌的设备、系统等材料的价格并未进行说明、也未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其次，从投诉人提供的价格说明中也可以看出“2匹柜机2”的报价远低于“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盖章出具的“给予投标人的价格”，投诉人称为“笔误”不予认可，而且即便为“笔误”该责任也应由投诉人自身承担。综上，投诉人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经澄清、说明后也无法证明其报价低的合理性，评审委员会否决其投标并无不当，投诉不成立。
2.投诉事项二为“南昌力天电器有限公司、江西霖泓科技有限公司、宜春市佳安电器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南昌市烨顺商贸有限公司存在串标行为”，经审查：首先，其他项目的报价与本项目无关，投诉人仅提供网上查询的这几家供应商在其他项目中的报价作为依据认定其在本项目中存在串标行为不具有合理性。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已明确规定了“串通投标”的情形，但本项目中的该四家公司并不存在“串通”的情形，不能认定为“串标”，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无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一、二均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当事人1《投诉书》
2.当事人2、当事人3《关于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分体空调项目（第四次）投诉事项的答复函》
3.评标委员会《回复意见》
4.当事人4《回复函》
5.本项目招标文件、评标报告书、投标文件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bookmark: _GoBack]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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